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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全镇扶贫项目管护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确保扶贫项目发挥长效作用，推动项目管护工作有序进行，结合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扶贫项目后期管护，是指扶贫项目建设完工产权移交后投入使用的管理、维修和保护等工作。 
    第三条  扶贫项目按照“谁受益、谁管护”的原则实行后期管护。 
    第四条　扶贫项目建设形成的资产归该项目的受益主体所有，后期管护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受益主体承担。 
    第五条　扶贫项目后期管护的主体是拥有项目产权的行政村。各村应与项目承租方约定管理维护条款，明确承租方责任，确保不发生人为损坏、使用不当造成资产受损情况。 
    第六条　各行政村应积极主动参与项目监督过程，经村两委会议研究，建立由村民代表、村监委会成员、贫困户、承租方等组成的项目监督管理工作小组，并指定专人负责项目的后期管护工作，定期开展巡查检查，建立管护台账。确保脱贫攻坚项目正常使用，发挥项目的长期效益。 
    项目管护可设置公益岗位，纳入有监督管理能力的贫困户参加项目管理维护，并享受分红或工资等劳务报酬，具体标准由相关村制定。 
    第七条　公益项目使用过程中，任何单位、各行政村（村民小组）和个人不得以盈利为目的收取任何费用。 
    第八条  扶贫项目后期管护要求是确保项目资产安全、完整和正常使用。对故意损坏或随意处置变卖项目资产的，责令限期修复或照价赔偿，直至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一）道路：保持路面畅通，无杂草、杂物、危险物和障碍物，确保道路通行安全。 
    （二）桥梁：保持桥梁安全通行，防止洪水冲毁。 
    （三）饮水工程：确保饮水安全供给，定期或不定期对相关设施进行巡视和检修，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四）小型水利设施：保持水渠、水路畅通，灌溉正常等。 
    （五）路灯：保持路灯正常安全照明，及时更换坏灯泡。 
    （六）公共活动场所（村委大院、文化大院、广场）：保持公共活动场所卫生和安全，防止扰民；维护好公共活动场所的设施设备。 
    （七）绿化项目：及时修剪草坪、树木，清除绿化池的杂草、杂物及垃圾，保持绿化池或绿化带的卫生。 
    （八）排水沟设施：要加强日常管护，定期疏通，确保正常使用。 
    第九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村扶贫项目管理制度
    
    为进一步规范村内扶贫项目管护工作，确保扶贫项目发挥长效作用，推动项目管护工作有序进行，结合实际，特制定相关制度如下。
    一、道路管护制度
    1.每个村民都有爱护和维护公路的义务，对各类破坏附属设施，影响公路质量和安全通行的不良行为要自觉进行制止。
    2.村内道路要每天清扫，做到路面清洁，无柴草、沙石、土块等杂物。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上摆摊设点，堆放杂物、倾倒垃圾、设置障碍、挖沟引水或者进行其他损坏，污染道路和影响交通的活动。
    4.广大村民严格监督使用情况，严禁超载行驶。
    5.鼓励沿路村民和其他村民在闲暇时间对道路进行清障和加固等维护行为。
    二、下水道管护制度
    1.加强相互监督，不得向下水道倾倒垃圾或不易疏通物品。
    2.加强日常管护，对破损下水道盖板要及时更换，避免造成安全隐患。
    3.定期进行疏通，保持下水道畅通，方便群众使用。
    4.实行门前三包，各户群众负责途经下水道管护监督工作，发现损毁，及时向村委报告。
    5.严禁在下水道上面堆放重物或用车辗轧盖板，谁损坏认赔偿。
    三、文化广场管护制度
     为了加强我村文化广场综合管理，维护广场的正常秩序、环境卫生、公共绿地及公共设施的完好，根据我村的实际情况，经全体村民代表会议讨论，特制定《 ※※村文化广场管护制度》，望广大村民认真执行。 
    1.本制度是全体村民的行为规范，无论党员、干部、群众，均要严格遵守。
    2.进入广场的人员自觉遵守广场的管护制度，爱护公共设施，维护环境清洁，保护绿化、美化，服从广场管理人员的管理。
    3.禁止一切车辆进入广场。如：广场内停车、举行展览、咨询、文艺表演以及临时性的公益或商业活动，须向村委会申请批准。
    4.要自觉遵守公共环境卫生，不得随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烟头、塑料袋等废弃物，不允许在房屋建筑墙面上乱写、乱抹。花园、围墙、路牙、公开栏等场所不允许运动践踏。 
    5.禁止进入广场草地、花坛、花带。禁止攀爬，毁坏广场舞台、各种绿化植物及健身器材，违者照价赔偿。
    6.禁止堆放一切杂物，包括麦收、秋收。碾麦、脱麦、晒粮及石料、沙等建筑物，违者罚款50元—100元。 
      7.健身器材及活动场所由监护人负责安全。出现任何事故，责任自负。
    四、扶贫厂房管护制度
    1.扶贫厂房为村集体资产，所得受益为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用于贫困户脱贫增收和村内公益事业，收益使用要通过“四议两公开”程序实施。
    2.扶贫厂房要严格按照扶贫车间标准进行管理，确保实现三上墙，三齐全，并尽可能带动更多的贫困户就业。
    3.严格落实扶贫厂房使用责任制，扶贫厂房租赁期间，由租赁方负责厂房管护，对出现的损毁、破坏、损耗等，均由租赁方承担，厂房使用后移交要与移交前状况一致。
    4.加强对扶贫厂房使用的监督，严禁出现违法、违规生产现象。
    5.厂房租赁要优先考虑收益率高、无污染的企业入住，严禁违反环保项目。
    6.要提前做好租赁招商准备，做好更换租赁主体沟通衔接工作，严防出现闲置现象。
    五、扶贫大棚管护制度
    1.扶贫大棚为村集体资产，所得受益为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用于贫困户脱贫增收和村内公益事业，收益使用要通过“四议两公开”程序实施。
    2.严格落实扶贫大棚使用责任制，扶贫大棚租赁期间，由租赁方负责大棚管护，对出现的损毁、破坏、损耗等，均由租赁方承担，大棚使用后移交要与移交前状况一致。
    3.加强对扶贫大棚使用的监督，严禁出现违法、违规使用现象。
    4.要提前做好租赁招商准备，做好更换租赁主体沟通衔接工作，严防出现闲置现象。
5、大棚若为村集体自用的，有村两委负责，做好平时管护工作。
六、管护责任及经费
     按照“谁使用，谁管护，谁受益，谁负责”的要求，本村内所有扶贫项目由村两委为管护主体。村两委成立扶贫项目管护工作小组，支部书记※※为管护工作小组长，村主任   为主要副组长，※※为具体责任人。管护工作侧重于由具有劳动能力、责任心强的贫困户担任，主要负责日常对项目的管理维护和使用监督工作，由村两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和支付岗位工资。
     要保证管护经费。扶贫项目管护经费来源主要为村级经费和集体经济收入，要通过积极的管护，保证扶贫项目长期发挥效益，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的便利。
    有路灯、文化活动中心、机井、绿化等其他扶贫项目管护工作，参照本制度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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